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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支付中的常见误区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唐付强

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 以货

币形式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 实践中， 因工资支付而产生的争

议在劳动争议中占据较大的比例， 以下就是用人单位在工资支付

中的一些常见误区。

!"

发实物代替工资

一些用人单位用实物或有价证

券代替工资支付， 这显然与法律规

定相违背的。

《劳动法》 明确规定： “工资

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

本人”。 原劳动部 《工资支付暂行

规定》 也明确规定： “工资应当以

法定货币支付。 不得以实物及有价

证券替代货币支付”。

法律对工资的支付的形式是十

分明确而肯定的， 没有任何例外条

件， 以任何理由和借口用实物或有

价证券支付工资的做法都是违法

的， 侵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

如果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困

难， 资金周转受到影响， 暂时无法

按时支付工资， 经与本单位工会协

商一致， 可以按规定延期支付工

资， 但不能以发放实物代替工资。

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法》 明确规定， 国家实

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用人单位支

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

原劳动部 《最低工资规定》 明

确： “本规定所称最低工资标准，

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

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

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

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根据 《最低工资规定》， 适用

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是劳动者提供

了正常劳动。 所谓“正常劳动”，

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约定， 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

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

虽然劳动者按劳动合同的约

定， 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从事了劳

动， 但仍然有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未

提供正常劳动等理由， 违反国家

《最低工资规定》， 常见的用人单位

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行为有： 1.以

试用期为由， 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

准的工资； 2.以未完成劳动定额

(工作任务 ) 或承包任务为由低于

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3.以包吃

包住、 提供其它待遇等为由， 将实

属用人单位的福利计算在工资内，

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货币) 工

资； 4.以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为

由， 扣减劳动者工资而支付低于最

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5.以违反法律

规定的协议、 合同为由， 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6.包含加班工

资仅支付最低工资等。

另外， 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向劳

动者支付的工资虽然高于最低工资

标准， 却低于集体合同约定的最低

工资标准， 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不提供工资清单

原劳动部 《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 第 17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

根据本规定， 通过与职工大会、 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协商制定

内部的工资支付制度， 并告知本单

位全体劳动者”， 第 6 条同时规定：

“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

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

这些规定都体现了保障劳动者工资

支付知情权的原则。

不向劳动者提供工资清单， 本

质上是侵犯了劳动者的工资支付知

情权， 劳动者有权获得劳动报酬，

也有权获知劳动报酬的具体情况，

并以此保障其获得劳动报酬的合法

权益。

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工资事

项发生劳动争议， 劳动者无法提供

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工资清单

的， 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提供； 用人

单位不提供的， 承担不利后果。

“年薪”每年发一次

《劳动法》 明确规定： “工资

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

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

者的工资”。 各地工资支付规定也

对此做了规定， 如 《上海市企业工

资支付办法》 明确规定： “用人单

位应当每月至少支付一次工资。 支

付工资的具体日期， 由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 如遇法定休假节日或

休息日， 通过银行发放工资的， 不

得推迟支付工资； 直接发放工资

的， 应提前支付工资。”

也就是说， 工资的支付周期不

应超过一个月， 用人单位至少每月

支付一次工资， 工资必须在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 超过

规定的期限支付工资是违法的。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

明确规定： “对实行年薪制或按考

核周期兑现工资的劳动者， 用人单

位应当每月按不低于最低工资的标

准预付工资， 年终或考核周期期满

时结算。”

离职时扣押工资

原劳动部 《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 第 9 条规定， “劳动合同依法

解除或终止时， 用人单位应在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性付清劳动

者工资。”

各地工资支付规定中对此也都

做了规定， 大部分地区的规定跟原

劳动部的规定一致， 如 《上海市企

业工资支付办法》 第 6 条也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终止或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在与

劳动者办妥手续时， 一次性付清劳

动者的工资。”

计件制不付加班工资

用人单位实行计件工资制度，

劳动者的加班工资应该如何计算? 

有些用人单位错误地认为， 实行计

件工资就是多劳多得而无需支付加

班工资， 或者不论是否加班， 计件

都是一个价。

《劳动法》 第 37 条规定：

“对实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 用人

单位应当根据本法第三十六条的工

时制度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

报酬标准”。 即实行计件工资制度

的， 应当根据标准工时制度合理确

定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

原劳动部 《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 第 13 条明确， 用人单位在劳

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

务后， 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

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 应

按以下标准支付工资：

(一)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

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

作时间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

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

150%支付劳动者工资；

(二)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

在休息日工作， 而又不能安排补休

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

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劳动者工资：

(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

在法定休假节日工作的， 按照不低

于劳动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

标准 300%支付劳动者工资。

由此可见， 不按规定向实行计

件工资制的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的

做法是违法的。 劳动者完成劳动定

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 根据用人

单位的安排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

外工作的， 用人单位就应当按规定

向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劳动者支付加

班工资。

《上海市工资支付办法》 则与

上述原劳动部做了不一致的表述，

根据 《上海市工资支付办法》 第十

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实行

计件工资制的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

作时间以外工作的， 应当根据以上

原则相应调整计件单价， 并没有做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

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 的限定。

约定不付加班工资

对于加班工资的处理， 有的用

人单位直接与劳动者约定每月的工

资包含加班工资， 有的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一个固定的金额作为加

班工资， 这些做法是否合法呢？

为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

利， 防止用人单位滥用加班、 侵犯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法对于工

作时间、 劳动报酬均有明确的规

定。

用人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

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

的， 应当按规定另外支付劳动者加

班工资。

同时， 对于工资的具体支付事

项， 用人单位有义务明确向劳动者

具体告知。 如果劳动合同约定每月

工资包含加班工资， 但未明确加班

工资的具体金额， 则此约定无效；

如果劳动合同约定一个固定值作为

加班工资， 则此约定属于部分有

效， 一旦发生争议， 还是应当根据

劳动者的实际加班时间确定加班工

资， 实际加班工资超过约定的固定

值的， 用人单位仍需补足。

司法实践中， 常常遇到的另一

个问题是，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书

面约定实际支付的工资是否包含加

班工资， 但用人单位主张实际支付

的工资包含加班工资， 遮盖如何处

理？

《广东省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 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以及 《北京市关于劳

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

议纪要》 就此类问题提出，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虽然未书面约定实际

支付的工资是否包含加班工资， 但

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已支付的工资

包含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工资

的， 可以认定用人单位已支付的工

资包含加班工资。 但折算后的正常

工作时间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除外。”

可见， 用人单位已支付的工资

包含加班工资的前提是“用人单位

有证据证明已支付的工资包含正常

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工资”， 即无

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如何约定， 用

人单位都必须举证证明“已支付的

工资包含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

工资”。

参加社会活动不付工资

《劳动法》 第 51 条规定：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

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 用

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原劳动部 《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 第 10 条规定： “劳动者在法

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

间， 用人单位应视同其提供了正常劳

动而支付工资。 社会活动包括： 依

法、 行使选举权或被选举权； 当选代

表出席乡 （镇）、 区以上政府、 党派、

工会、 青年团、 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召

开的会议； 出席人民法院证明人； 出

席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大会； 《工

会法》 规定的不脱产工会基层委员会

委员因工会活动占有的生产或工作时

间； 其他依法参加的社会活动。”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 第

8 条也规定，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

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的， 用人单位应

视同其提供了正常劳动而支付工资。

由此可见， 劳动者依法参加社会

活动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工资。

停工停产不付工资

停工停产期间， 劳动者没有提供

劳动， 或者只提供了部分劳动， 是否

可以不支付， 或者减少支付工资呢？

原劳动部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 12 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

成单位停工、 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

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超过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

劳动， 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

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若劳动

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 应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

所谓“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按照 《最低工资规定》 第三条规定里

的解释为： “本规定所称正常劳动，

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

定， 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

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

那么， 如果没有提供“正常劳

动” 又该如何支付工资呢？ 《关于贯

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58 条规定： “企业下岗待工人员，

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

其生活费， 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

标准。”

由此可见， 如果劳动者没有提供

正常劳动， 各地可以按照当地政府有

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

根据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

法》 第 12 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停

工、 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

应当按约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用人单位

可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 按双方新

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 但不得低于本

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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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忆斯恺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称公司） 就其公司公章、

财务章 、 法定代表人个人印

章、 发票专用章等被盗一事，

作出如下声明： 2023年9月11

日晚， 公司财务室发生被盗事

件， 导致公章、 财务章、 法定

代表人个人印章、 发票专用章

丢失， 同时公司财务帐册、 原

始凭证、 税控盘、 企业网银、

财务电脑主机等丢失。 自2023

年9月11日晚起， 未经公司法

定代表人陈祥书面授权， 任何

人无权使用以上印章及相关文

件， 如有使用行为， 不代表公

司意思表示。

上海忆斯恺实业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8日


